
合 伙 企 业 法



       2014年1月,甲、乙、丙共同设立一合伙企业。合伙协议
约定:甲以现金人民币5万元出资,乙以房屋作价人民币8万元出
资,丙以劳务作价人民币4万元出资;各合伙人按相同比例分配盈
利、分担亏损。合伙企业成立后,为扩大经营,于2014年6月向
银行贷款人民币5万元,期限1年。2014年7月,丁经甲、乙、丙
同意加入合伙企业。2014年8月,甲提出退伙,乙、丙、丁决定
解散合伙企业,并将合伏企业现有财产价值人民币3万元于以分
配,但对未到期的银行贷款未予清偿,2015年6月,银行贷款到期
后,银行找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发现该企业已经解散,遂向甲要求
偿还全部贷款,甲称自己早已退伙,不负责清偿债务,银行向丁要
求偿还全部贷款,丁称该贷款是在自己入伙前发生的,不负责清
偿债务。银行向乙要求偿还全部贷款,乙表示只按照合伙协议
约定的比例清偿相应数额。银行向丙要求偿还全部贷款,丙则
表示自己是以劳务出资的,不承担还贷款义务。
     问题：
(1)甲、乙、丙、丁各自的主张能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2)合伙企业所欠银行贷款应如何清偿?
(3)在银行贷款还清后,甲、乙、丙、丁应如何分担清偿责任? 



      2014年7月,王先生投资设立了个人独资企业,主
要从事儿童具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该企业设立后
一直由王先生亲自打理业务,2015年3月,王先生因身
体不好必须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为使该企业的业
务不受影响,王先生聘请了李先生担任该企业的职业
经理人,可以全权负责该企业的业务,聘期从2015年4
月18至2016年4月1日。根握聘任及委托协议的约
定,李经理必须负有勤勉尽责的义务,并应定期以电话
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王先生汇报情况,双方还约定李
经理不得签订超过10万元金额的合同。2015年11
月,李先生为购买制作儿童玩具的原抖,与甲企业签订
了一份超过10万元全额的买卖合同后,王先生以逾合
同的全额超出李经理的权限范围为由拒绝给付货款,
并称该合同无效。
      问:
      该合同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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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合伙企业的概念与类型



单击此处输入标题
公司名称

合伙企业概念

        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 组织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
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
业。



合伙是契约式企业。须订立合伙合同。

合伙是“人的组合”。合伙人的状态影

响合伙企业的存续。

合伙人对企业的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

合伙人原则上均享有平等参与管理 合

伙事务的权利。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合伙企业不 是

法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合伙企业的特征



合伙企业的利弊

 难募资金，规模不大

 合伙人承担连带无限责任，投 资

风险大

 不利于企业管理的集中和统一， 

不利于实行有效管理

 合伙企业存续时间不稳定

不利之处有利之处 合伙企业

 手续简单，费用较少

 更多资金和更广泛的业务联系

 每个合伙人均有权参与管理

 “先分利后纳税”原则

 有较大的自由和灵活性



小结

合伙企业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通过订立合伙协议，约定为共同经营、共同 
共 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

契约性——合伙企业以合伙协议为其前提或基础，意思表示一致。
1

人合性——个人的联合。须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自然人，以人的信用为基础。
2

合伙性——内部关系属于合伙关系，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受益、共担风
险

3

责任的无限连带性——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合伙人应以其出资之外的

财 产清偿债务。（约定比例或平均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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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合伙企业设立



合伙的设立

合伙人须订立有 

合伙协议。

具有两个以上的合 

伙人，可以是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

有各合伙人缴付的 

出资。

有合伙企业的名称

有经营场所和从事 

合伙经营的必要条 

件。

加文

合法的出资形式



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合伙人争议的解决方 

式

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
合伙经营范围
合伙人的姓名及住所
合伙出资的方式、数 
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
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
入伙与退伙
解散与清算
违约责任。

合伙协议必须采用 
书面形式，不得是口 
头协议
订立合伙协议，应当 
遵守自愿、平等、公平、 
诚实的原则，经全体合 
伙人协商一致
全体合伙人签名、盖 
章

合伙协议生效

形式要件 可载明事项应载明事项



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合伙人争议的解决方 

式

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
合伙经营范围
合伙人的姓名及住所
合伙出资的方式、数 
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
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
入伙与退伙
解散与清算
违约责任。

合伙协议必须采用 
书面形式，不得是口 
头协议
订立合伙协议，应当 
遵守自愿、平等、公平、 
诚实的原则，经全体合 
伙人协商一致
全体合伙人签名、盖 
章

合伙协议生效

形式要件 可载明事项应载明事项



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合伙人争议的解决方 

式

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
合伙经营范围
合伙人的姓名及住所
合伙出资的方式、数 
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
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
入伙与退伙
解散与清算
违约责任。

合伙协议必须采用 
书面形式，不得是口 
头协议
订立合伙协议，应当 
遵守自愿、平等、公平、 
诚实的原则，经全体合 
伙人协商一致
全体合伙人签名、盖 
章

合伙协议生效

形式要件 可载明事项应载明事项



合伙的内部关系

合伙人 
的权利

合伙人 
的义务

合伙内部关系

分享利润的权利

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 

监督和检查账目的权利 

获得补偿的权利

缴纳出资的义务 忠实的

义务

谨慎和注意的义务

不得随意转让出资的义务

合伙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通常都 

在合伙协议中予以规定，因而他 

们之间首先是一种合同关系。与 

此同时，合伙人之间也有一种相 

互信任的诚信义务，合伙人不得 

损害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的利 

益，只牟取一己之利。



协议 
约定

协商 
决定

出资 
比例

平均 
分配

不
 得

 约
 定

 全
 给

 

或
 全

 担

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应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 
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但合伙协议不得约定 
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也不得约定由部 
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合伙协议未约定利润分 
配和分担比例的，应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和分担。

利润分配



设立
条件

内部
关系

入伙
退伙

外部
关系

单击此处输入标题
公司名称

合伙人；
书面合伙协议；
出资方式；
企业名称经营场所；
其他 

合伙事务执行；
合伙企业损益 分配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
损益分配 

无限连带责任



协议 
约定

协商 
决定

出资 
比例

平均 
分配

不
 得

 约
 定

 全
 给

 

或
 全

 担

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应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 
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但合伙协议不得约定 
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也不得约定由部 
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合伙协议未约定利润分 
配和分担比例的，应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和分担。

利润分配



协议 
约定

协商 
决定

出资 
比例

平均 
分配

不
 得

 约
 定

 全
 给

 

或
 全

 担

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应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 
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但合伙协议不得约定 
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也不得约定由部 
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合伙协议未约定利润分 
配和分担比例的，应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和分担。

利润分配



协议 
约定

协商 
决定

出资 
比例

平均 
分配

不
 得

 约
 定

 全
 给

 

或
 全

 担

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应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 
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但合伙协议不得约定 
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也不得约定由部 
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合伙协议未约定利润分 
配和分担比例的，应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和分担。

利润分配



新合伙人对于参加合伙之前该合伙企业所负的债务 

不承担责任。

合伙外部关系
每个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企业的通常业务（ordinary  

business）中所作出的行为，对合伙企业和其他合 

伙人都具有拘束力。

合伙人之间如对任何一个合伙人的权力有所限制， 

不得用以对抗不知情的第三人。

合伙人在从事通常的合伙业务过程中所作的侵权行 

为（tort），应由合伙企业承担责任。

通常业务

合伙权限制

侵权行为

合伙 
外部 
关系

新合伙人

债务清偿
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对其不能清偿 

的部分债务，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Part 03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所谓有限合伙,是指由一名以上普通合伙 

人与一名以上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形式, 
前者对合伙企业的债务负无限责任,后者 

则只负有限责任,即仅以出资额为限。



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有限责任合伙人不参 

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其行为对企业无拘束 

力;如果其参与了企 

业的经营管理,其在 

此期间就要对企业的 

一切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合伙人有 

权审查企业的账目

有限责任合伙人的 

股份经普通合伙人 

同意之后, 可以转 

让给别人

有限责任合伙人的 

名称一般不列入商 

号名称,如果列入, 

他将对合伙的债务 

承担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合伙人的

死亡、破产不影响 

企业的存在,不产 

生解散企业的后果; 

但如果负无限责任 

的普通合伙人一旦 

死亡或退出,除企 

业章程另有规定外, 

企业即告解散

有限责任合伙人不 

得发出通知解散企 

业



Part 04

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

所谓普通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

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所谓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是指以专门知识

和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

构，这些服务机构可以设立为特殊的普通

合伙企业。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医师事务所、设计师事务所等。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责任承担

1.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一个合伙人

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

连带责任，而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

份额为有限承担责任。

2.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

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案例分析 ：
     甲、乙、内三人共同出资成立一家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约定:甲对外代表企业,乙、丙不执行企业事
务。企业成立后,甲为了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自行决
定以企业名义将企业闲置厂房出售给张某。此后不
久,甲意外去世,甲的儿了要求继承父亲在该企业的合
伙人资格。对此,丙同意,乙不同意。
问题
(1)合伙协议有关企业事务执行的约定是否合法?为
什么?
(2)甲出售企业厂房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3)甲的儿子能否成为合伙人?为什么?



汇报人：第一PPT

 谢谢


